附件

[bookmark: _GoBack]泉州市历史遗留建设用地补办土地转用征收手续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妥善解决工业产业历史遗留建设用地问题，加快历史遗留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根据《自然资源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7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精神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我市历史遗留建设用地补办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针对我市历史遗留建设用地使用现状情况，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和法律法规政策演变过程，按照“尊重历史、便民利企、先易后难、分类施策”原则，依据全国国土调查结果，区分发生的不同时期依法依规分类明确认定标准和处置政策，补办土地转用征收手续和土地供应手续，妥善处理历史遗留建设用地。
二、处置对象
本方案所称的“历史遗留建设用地”是指在我市城镇低效用地开发范围内，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时点2019年12月31日）认定为建设用地，但没有合法用地手续的历史遗留用地。纳入优先处置的须为工业企业用地，并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2.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后续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均认定为建设用地；
3.已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签订征地协议并落实到位；
4.未因征地补偿安置等问题引发纠纷、迄今被征地农民无不同意见；
5.已纳入自然资源部历史遗留建设用地数据库；
6.现状建（构）筑物及相关必要附属设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三、处置方法
（一）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前，至今未经翻建、改建或扩建的工业产业用地，无需落实处理（处罚）措施，可直接补办土地征收和土地供应手续。
（二）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均认定为建设用地的工业产业用地，依法依规落实处理（处罚）措施后，允许按建设用地补办土地征收和土地供应手续。
（三）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认定为建设用地、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认定为非建设用地的工业产业用地，依法依规落实处理（处罚）措施后，补办土地转用征收和土地供应手续。
四、处置政策
（一）用地行为发生时间认定
用地时间的认定可根据地形图、遥感影像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判断；因缺少相关历史资料无法有效判断的，可以结合所在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以及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出具的调查证明材料综合判断建设时间。
（二）违法用地处理（处罚）措施
根据“从旧从轻”的原则，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之间涉及非法占地的，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按原处罚决定执行，如土地从不符合规划变为符合规划，可以依法调整处罚内容或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将拆除变更为没收建（构）筑物；用地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之间，尚未依法作出处罚的，由县级有权机关按规定落实处罚，非法占地罚款标准按每平方米30元执行；用地行为发生在2009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之间，尚未依法作出处罚的，由县级有权机关按规定落实处罚，非法占地罚款标准按每平方米100元执行。
（三）补办土地转用征收要求
1.历史遗留用地补办土地转用征收手续，可以县域为单位统筹编制一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或多个地块合并编制一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2.历史遗留用地补办土地转用征收手续，应按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落实征地补偿安置，依法履行“预公告、现状调查、风险评估、补偿安置公告、听证、补偿登记、签订协议”等土地征收前期法定程序。
3.历史遗留用地补办土地转用征收手续，涉及占用耕地的，应按规定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4.历史遗留的工业产业用地在2006年8月31日之前，县级人民政府已经签订工业项目投资协议，确定供地范围和价格，经批准补办土地转用征收手续后，可以实行协议出让；不符合上述时点和条件的，依法依规招拍挂出让。
5.历史遗留的工业产业用地补办土地转用征收和供地手续时，应依法依规对拟保留的地上建（构）筑物进行处置，确保拟保留的地上建（构）筑物质量安全、消防、人防等符合相关规定。
五、处置流程
（一）提交申请。用地申请人向所在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提出申请，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初审后报送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二）条件审核。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发改、林业、生态环境、水利等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上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给予完善用地手续。
（三）落实处罚。涉及违法用地的，县级有权机关按本工作方案落实处理（处罚）措施。
（四）分类处置。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用地行为发生时间、地类等情况分类开展土地转用征收报批、土地供地等工作。
六、其他要求
（一）先易后难，稳妥有序推进。各县（市、区）要坚持先易后难，稳妥有序推进历史遗留建设用地处置工作，对于改造更新意愿强烈的，要先行推进处置。
（二）提质增效，严格用地监管。各县（市、区）应与用地申请人签订历史遗留用地处置监管协议，约定处置后用地应达到的产业要求、投入产出标准、环保要求、经济指标等条件，严格后续用地监管工作，做到提质增效。
（三）严守底线，确保安全稳定。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各县（市、区）要按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落实征地补偿安置，稳妥处置由于征地补偿安置等引发的群众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问题，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确保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国土空间管控要求。
本方案自202	X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9月。公建项目、商业自持项目（不可分割）等历史遗留建设用地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